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出售事项的独立意见 

（1） 此次交易是按照公司业务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进行的，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 

（2）在对上述资产出售交易的表决中，会议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机构具备从事本次交易所需的相应专业能力及独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交易公开、公正、公平，

交易定价是合理、公允的，不存在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资产出

售事项。 

2、对继续为拟出售的电站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拟出售的青海力诺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施甸国信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沭阳国信阳光电力有限公司和科左中旗欣盛光电有限公司

的股权，但公司将在交割日后的 30 日（含）内继续为上述四个电站项目公司的相关金

融机构贷款承担担保义务。上述担保事项审批程序合规，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我们

认为：公司该项担保的风险可控，上述担保的继续履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该项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在本次资产出售后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继续为四个拟出售的电站项目公司的现有借款

提供担保，并提交股东大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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